
瑞泰安裕之选投资连结保险 
（以下简称“本产品”）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仅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将均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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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保说明 

1. 投保条件 

投保人应是18 周岁以上的（含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且在保险

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 

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年龄不能超过60周岁。 

凡是出生满15 天（含15 天）至60周岁（含60周岁），身体健康的人均可作为被

保险人。 

 

2． 保障期间 

从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本产品为被保险人提供终身保险。 

 

3. 保险费及支付办法 

3.1 您可以选择以下两种保险费交付方式： 

1）期交保险费 

2）趸交保险费即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3.2 如果您选择期交保险费方式，则本产品采用年交或月交两种交纳方式，您应在投

保时确定交费方式和每期保险费的数额，但不能低于我们对期交保险费的最低要求，

具体见下表： 

交费方式 每期保险费不得低于（：元人民币） 

年交 4,000 

月交 400 

3.3 如果您选择趸交保险费方式，则保险费金额由您本人在投保时确定，但不能低于5

万元人民币，且需一次性全额交清。 

3.4 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您可以向我们申请交纳追加保险费进行增加投资。您每次交

纳的追加保险费数额不能低于 2 万元人民币。 

3.5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选择增加或减少每期期交保险费的数额，但必须符合

以下要求： 

交费方式 每次增加或减少保险费金额不得低于（：元人民币） 

年交 1,000 

月交 100 

减少后的每期期交保险费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数额。 

本产品的保险费采用人民币计算和收付。 

我们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收取您的保险费，您应在投保单中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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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由您本人确定的保险费金额。 
 

特别提示：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如果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即期的风险保险费

等相关费用时，我们将立即向您发出交纳保险费的通知。自我们通知发出后30日内，

您表示拒绝按照通知要求交纳保险费、或您未作出意思表示的，我们即于第30日解除

保险合同。 

 

二． 产品投资说明 

4. 投资账户 

本产品现在连结的投资账户包括成长型投资账户、平衡型投资账户、稳定型投资账户

和安益型投资账户。我们在此对这些投资账户的特点进行描述，敬请您了解。 
 

账 户

特征  

投资策略 主要投资工具和组合限制 主要投资风险 

成
长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资金将积极投

资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以股票主导型

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为

主要投资品种，辅以其

他投资品种。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股票主导型和

混 合 型 基 金 ， 投 资 比 例 为

90%-100%,银行存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通过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本账户的资产配置目标为股票

50-80%。债券及其他票据投资

20-50%，银行存款及现金 0—10%。

股票市场风险和基金市场风

险是本账户投资的主要风险。 

  

平
衡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资金将积极投

资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以混合型基金

和债券主导型基金为

主要投资品种，辅以其

他投资品种。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混合型和债券

型 主 导 型 基 金 ， 投 资 比 例 为

90-100%，银行存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通过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本账户的资产配置目标为股票

30-60%，债券及其他票据投资

40-70%，银行存款及现金 0-10%。

基金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是

本账户投资的主要风险。 

 

稳
定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为低风险、中收

益、高流动性的投资账

户，以债券主导型基金

为主要投资品种,辅以

货币市场基金及其他

投资品种。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混合型和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货币市场基

金，投资比例为 90-100%，银行存

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通过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本账户的资产配置

目标为股票 0-30%，债券及其他票

据投资 70-100%，银行存款及现金

0-10%。 

 

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是

本账户投资的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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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益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资金将积极投

资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以债券主导型基

金和货币市场基金，辅

之以银行存款及现金。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型基金、货

币市场基金，其中债券型基金投资

比例为 40-100%；货币市场基金（主

要投资于央行票据、短期债券及债

券回购等）投资比例为 0-60%；银

行存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 

基金市场风险（如基金公司信

用风险和基金市场系统性风

险）、债券市场风险（如利率

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和货币市

场风险（如利率风险和通货膨

胀风险）是本账户投资的主要

风险。 

 

5、投资账户每月末的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截至200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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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账户管理  

6.1 投资账户价值评估及投资单位的买入价和卖出价 

投资账户价值评估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进行。投资账户价值以投资单

位计量。  

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工作日对投资账户的价值评估一次，计算出前一工作日的

投资单位买入价及投资单位卖出价（至少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并予以公布。 

投资单位卖出价（简称“卖出价”），是您向我们卖出投资单位时的价格，它等

于投资账户价值除以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数。 

投资单位买入价（简称“买入价”），是您向我们买入投资单位时的价格，它等

于卖出价乘以(1＋买入卖出差价)。 

本产品约定的投资单位的买入卖出差价为2%。 

 

6.2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成长型投资账户、平衡型投资账户、稳定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不超过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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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1.5%，目前我们采用的比例为每年1.5%；安益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不超过

投资账户价值的0.75%，目前我们采用的比例为每年0.75%。  

投资账户管理费于投资账户价值评估时扣除，将体现在投资单位价格内，计算方

法如下：  

投资账户价值 ×距上次评估日天数 ×相应比例÷365  

如果我们对上述目前采用的投资账户管理费的比例进行调整，将提前通知您。  

 

6.3 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是投保人所拥有的投资单位数按当时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

的资产总值。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归投保人所有。 

 

6.4 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  

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您可以用书面申请或者以其他我们同意或认可的方式，在不同

的投资账户间，进行资产转移，我们不收取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的手续费。 

投资账户间的资产转移没有次数限制，但您连续两次申请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的时

间间隔应不少于10个工作日。 

 

6.5 投资账户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及计算方法 
 

账户名称 业绩比较基准 

成长型投资账户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70%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25% + 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税后)×5% 

平衡型投资账户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0%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45% + 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税后)×5% 

稳定型投资账户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90% + 中信标普可转债指数收益率×5% + 银行活期存

款利率(税后)×5% 

安益型投资账户 银行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业绩比较基准计算方法：采用收益率加权平均法，即对比较基准的各组成部分的区

间收益率按照对应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所得结果即为该区间的业绩比较基准表现。 

 

7. 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即保险费进入投保人投资账户之前，所扣除的需要支付给我们的费用。 

1）期交保险费 

我们在收到您的每一笔期交保险费后，根据下表所示的相应的比例计算初始费用。 
期交保险费 保费年度 

基本保险费 额外保险费 

第一年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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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25% 5% 

第三年 15% 5% 

第四年 10% 5% 

第五年 10% 5% 

第六年开始 0% 0% 

年交保险费中，不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部分为基本保险费，6,000元人民币以上

的部分为额外保险费；月交保险费中，不超过500元人民币的部分为基本保险费，500

元人民币以上的部分为额外保险费。 

保费年度自您交纳第一期期交保险费开始计算，每交满12个月应交期交保险费为

一个保费年度。 

2）趸交保险费或追加保险费 

我们根据每一笔趸交保险费或追加保险费的数额，按照如下比例收取初始费用： 
保险费（：元人民币） 2 万（含）至 10 万 10 万（含）至 50 万 50 万（含）以上 

初始费用比例 3% 2% 1.5% 

  

三． 产品基本特征 

8.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运作原理 

您购买的瑞泰安裕之选投资连结保险，是一种运用投资账户进行投资并提供身故

保障的人身保险产品。 

 

9. 保险责任 

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是身故保险金给付责任。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身故，

我们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本产品的身故保险金由

基本身故保险金和额外身故保险金两部分组成。 

9.1 基本身故保险金 

我们按照收到书面理赔申请和保险合同规定的证明资料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

资单位卖出价计算出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即基本身故保险金。 

您选择犹豫期满后进行投资，被保险人在犹豫期内身故的，基本身故保险金为您

所交纳保险费的105%;您选择在犹豫期内即保险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被保险人在犹豫

期内身故的，基本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者中较大值的105%： 

1）投保人所交纳保险费； 

2）按我们收到书面理赔申请和保险合同规定的证明资料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

资单位卖出价计算出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前，我们将提前30日向您发出通知，请您书面确认是否维

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身故保险金。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

满日前，如果您书面确定维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身故保

险金，我们自第六个保单年度始，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收取风险保险费；在第五个保

单年度届满日前，如果您书面确定不再维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作为本合同的

基本身故保险金，或我们得不到您的书面回复，则视为您放弃该保障，自第六个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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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始，被保险人的基本身故保险金额自动变更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0%。 

9.2额外身故保险金 

额外身故保险金，仅适用于期交保险费方式，而不适用于趸交保险费方式。 

在期交保险费方式下,您必须在投保时选择额外身故保险金保障，并按如下规定确

定一个额度：额外身故保险金金额至少为您投保时确定的年交保险费中基本保险费的

20倍或月交保险费中基本保险费的240倍。 

保险合同生效后，经我们同意，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额外身故保险金，调整后的

金额必须满足上述规定（但按下述规定自第六个保单年度起自动放弃额外身故保险金

的情形除外）。调整后的额外身故保险金自我们审核通过后的下一个保单月度对应日

起生效。 

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前，我们将提前30日向您发出通知，请您书面确认是否维

持额外身故保险金。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日前，如果您书面确定维持，我们自第六

个保单年度始，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继续计算并收取风险保险费；在第五个保单年度

届满日前，如果您书面确定不再维持额外身故保险金，或我们得不到您的书面回复，

则视为您放弃该保障，自第六个保单年度始，额外身故保险金将自动取消。 

被保险人是未成年人的，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10. 责任免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责

任。我们将按照确定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身故后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

算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按以下规定支付： 

1）如果您不是被保险人，我们将直接退还给您； 

2）如果您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我们将其作为您的遗产，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11. 风险保险费 

风险保险费即被保险人风险保额相对应的保障成本，风险保额即保险合同约定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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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险金与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差额。 

风险保险费按照风险保额以及与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对应的风险保险费费率确

定。我们保留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政策、法规的变更而调整该风险保险费率的

权利，该调整将及时通知您。本产品的风险保险费为自然费率，在保险合同生效日的

每个年度对应日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而变化。 

我们从保险合同生效日以及生效日之每月对应日，从您的投资账户中，以扣除投资

单位的形式收取当月的风险保险费。 

在前五个保单年度内，我们仅将额外身故保险金作为风险保额，计算并收取每月的

风险保险费。 

 

四、其他 

12. 犹豫期 

为了确保您全面理解并选择您需求的人身保险产品，本产品设置了犹豫期条款。

犹豫期是从您收到保险合同并书面签收日起10日内的一段时期，书面签收日以保险合

同签收回执上载明的签收日期为准。您有权选择是否在犹豫期内将合同约定的保险费

转入投资账户，并应当在投保单中注明。 

在犹豫期内，您可向我们书面提出撤销保险合同，并将合同相关文件退还我们。

保险合同在我们收到您的书面撤销通知时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按照您向

我们提交的投保单中载明的投资时间，选择犹豫期满后进行投资的，保险费尚未转入

您指定的投资账户，我们在收到您退还的保险合同相关文件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向您

全额无息退还已交纳的保险费；选择在犹豫期内即保险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保险

费已转入您指定的投资账户，我们按收到合同撤销通知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

位卖出价计算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在收到您退还的保险合同相关文件日起的10个

工作日内，连同已收取的初始费用、买入卖出差价、风险保险费一并退还给您（我们

可以扣除保单工本费和资产管理费），即保险合同生效至撤销这段时间的投资损益由

您本人承担或享有。 
 

13. 部分支取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且被保险人生存期间，您可书面通知我们，部分支取投保人

投资账户价值，但应符合如下规定： 

您每次部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得低于1,000元人民币,且部分支取后剩

余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得低于10,000元人民币（均按我们收到申请之日的前一个

工作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 

我们将按照收到您申请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出您申请部

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在收到您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您；同时，

我们将根据您部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和下表中规定的比例计算部分支取手续

费，从您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中以扣除投资账户投资单位的形式另行扣除。 
保单年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及以后 

手续费比例 5% 4% 3% 2% 1% 0% 

在前五个保单年度内，我们提供您每个保单年度一次的不超过投保人投资账户价

值10%的免费部分支取；超过部分，我们将根据上表的标准收取相应的手续费。自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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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保单年度起，我们不收取任何部分支取手续费。 

 

14. 退保及退保手续费 

在前五个保单年度内，我们将根据您退保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

取相应的手续费，具体手续费比例如下：    
保单年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及以后 

手续费比例 5% 4% 3% 2% 1% 0% 

退保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按照我们收到您申请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

位卖出价计算，并按照上表中规定的比例扣除相应的退保手续费，在收到您退还的相

关合同文件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您。 

 

15. 信息披露 

我们应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并按照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的规定向您提供保单状态报告。 

 

五、保险利益演示 

16. 保险利益测算举例 

投保人：张先生 被保险人：张先生本人 

被保险人年龄：30 岁 年交保险费：10,000元人民币 交费期20年 

前5个保单年度内，选择12万人民币的额外身故保险金 

 
注： 

①该演示所引用的投资回报率假设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其中低、中、高投资回

报率分别假设为1%、4.5%、7%，该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

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②下表中所列的“账户价值”为保单年度末扣除投保人承担的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③下表中所列的“现金价值”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价值。 

④该演示假设投保人未申请部分支取，未中途退保，且自第6个保单年度起选择投保人

投资账户价值的100%作为身故保险金。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寿险保障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寿险保障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寿险保障

1 31 10,000 10,000  3,200 117 6,657 6,617     6,319     126,948   6,848     6,540     127,191   7,013      6,698      127,364    

2 32 10,000 20,000  1,700 121 -   14,780    14,248    135,519   15,536    14,977    136,313   16,086     15,507     136,890    

3 33 10,000 30,000  1,100 128 -   23,613    22,975    144,793   25,223    24,542    146,484   26,416     25,702     147,736    

4 34 10,000 40,000  800   137 -   32,822    32,231    154,463   35,644    35,002    157,426   37,774     37,094     159,663    

5 35 10,000 50,000  800   147 -   42,112    41,733    164,218   46,523    46,104    168,849   49,917     49,468     172,413    

6 36 10,000 60,000  -   -  -   52,435    52,435    52,435    58,861    58,861    58,861    63,902     63,902     63,902     

7 37 10,000 70,000  -   -  -   62,861    62,861    62,861    71,755    71,755    71,755    78,865     78,865     78,865     

8 38 10,000 80,000  -   -  -   73,392    73,392    73,392    85,229    85,229    85,229    94,876     94,876     94,876     

9 39 10,000 90,000  -   -  -   84,028    84,028    84,028    99,310    99,310    99,310    112,007    112,007    112,007    

10 40 10,000 100,000 -   -  -   94,770    94,770    94,770    114,024   114,024   114,024   130,338    130,338    130,338    

15 45 10,000 150,000 -   -  -   150,114   150,114   150,114   198,142   198,142   198,142   243,132    243,132    243,132    

20 50 10,000 200,000 -   -  -   208,282   208,282   208,282   302,969   302,969   302,969   401,332    401,332    401,332    

25 55 -    200,000 -   -  -   218,906   218,906   218,906   377,555   377,555   377,555   562,889    562,889    562,889    

30 60 -    200,000 -   -  -   230,073   230,073   230,073   470,502   470,502   470,502   789,481    789,481    789,481    

35 65 -    200,000 -   -  -   241,809   241,809   241,809   586,331   586,331   586,331   1,107,287  1,107,287  1,107,287  

40 70 -    200,000 -   -  -   254,143   254,143   254,143   730,676   730,676   730,676   1,553,028  1,553,028  1,553,028  

45 75 -    200,000 -   -  -   267,107   267,107   267,107   910,555   910,555   910,555   2,178,202  2,178,202  2,178,202  

50 80 -    200,000 -   -  -   280,732   280,732   280,732   1,134,717 1,134,717 1,134,717 3,055,041  3,055,041  3,055,041  

55 85 -    200,000 -   -  -   295,052   295,052   295,052   1,414,064 1,414,064 1,414,064 4,284,853  4,284,853  4,284,853  

60 90 -    200,000 -   -  -   310,103   310,103   310,103   1,762,181 1,762,181 1,762,181 6,009,728  6,009,728  6,009,728  

65 95 -    200,000 -   -  -   325,921   325,921   325,921   2,195,998 2,195,998 2,195,998 8,428,955  8,428,955  8,428,955  

70 100 -    200,000 -   -  -   342,547   342,547   342,547   2,736,612 2,736,612 2,736,612 11,822,045 11,822,045 11,822,045 

75 105 -    200,000 -   -  -   360,020   360,020   360,020   3,410,317 3,410,317 3,410,317 16,581,030 16,581,030 16,581,030 

假定较低投资收益率 假定中等投资收益率 假定较高投资收益率保 单
年度

年龄 期交保费 累计保费 初 始 费
用

风险保
险费

初 始 账
户价值

 

第 10 页 共 11 页 

 

 

 

 

 



客户声明 
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瑞泰安裕之选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贵公司

委托的理财顾问也给予了我需要的解释和说明。 

因此我能够理解并且认可以下事项：本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说明、投资风险

及各项费用扣除、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费交纳、犹豫期权利、退保退费的相关规

定等内容 。 

我明白保险利益测算举例仅供说明使用，投资回报由实际投资结果决定，投资回

报可能是正增长，也可能是负增长，投资账户价值可能高于或低于测算举例中所列的

数据，投资风险完全由投保人承担。 

我特此签名确认。 

 

 

签名：         （投保人）                   时间 

 

 

签名：         （理财顾问）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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